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立法會 CB(2)332/03-04(05)號文件

立法會人力事務委員會

修訂《職業訓練局條例》的建議

目的

本文件旨在向議員簡介修訂《職業訓練局條例》 (條例 )(第 1130 章 )的
建議。

背景

2. 當局於一九八二年制定上述條例。職業訓練局 (職訓局 )是根據該條例

設立的法定機構，提供職業教育及訓練，以配合香港的發展需要。條例第

5 及 6 條臚列職訓局的宗旨和職能，現轉載於附件。

建議

主要修訂

3. 現行條例並沒有就職訓局從事域外活動訂定明確條文。

4. 然而，近年，越來越多香港公司從事跨境業務及活動，並僱用大批來

自香港的員工。隨 珠江三角洲一帶經濟迅速增長，勢將有更多這類香港

公司甚或內地機構招聘來自香港的員工。讓職訓局可訓練本港工作人口，

應付這些公司的需求，這對保持本港工人的競爭力及就業前景，至為重

要。此外，也有越來越多人要求職訓局為學員安排跨境實習訓練，讓他們

取得寶貴的工作經驗，以及增加他們在畢業後的就業機會。

5 . 職訓局有意在香港以外的地方舉辦多項自負盈虧的活動，包括：安排

青年人在內地作就業見習、開辦技能證書課程，以及開辦文憑／專業認可

課程。職訓局須獲賦權擴大其宗旨和職能所涵蓋的地域範圍，才可跨境自

行舉辦這些活動，或與內地有關機構合辦這些活動。

6 . 在內地設有業務的香港商業機構需要不少已受訓及合資格的員工。建

議舉辦的活動，不但有助滿足這些機構的人力需求，還可讓學員體驗內地

的情況，汲取經驗，為他們在內地就業作準備。

7 . 此外，建議舉辦的活動，可利便香港與內地交流職業教育及訓練方面

的經驗及專業知識，促進兩地在這方面的發展。上述活動也有助增加職訓

局的收入，用以貫徹其宗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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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 . 鑑於擬議活動可令商界及市民大眾受惠，當局決定建議修訂條例，賦

權職訓局從事符合其宗旨及職能的域外活動。我們會制訂適當的保障措

施，確保職訓局所用的公共資源只投放在讓香港人受惠的項目上。

其他輕微修訂

9 . 我們也建議對條例作出輕微修訂，藉此：

( i ) 取代條例英文本中現有的  “ d i sa b l ed  pe r so n＂ (殘疾人士 )一
詞，因為該詞不符合國際慣常對肢體殘疾人士的描述，現建

議 在 條 例 英 文 本 中 ， 以 “ p er so n  wi th  a  d i s a b i l i t y＂ 取 代
“ d i s a b l ed  p e r s on＂；以及

( i i ) 訂定條文，規定當職訓局主席不在時，職訓局副主席可擔任

帳目簽署人，以便職訓局處理內部行政工作。

時間表

10. 我們擬在本年度的立法會會期內，向立法會提交《職業訓練局 (修訂 )
條例草案》。

教育統籌局

二零零三年十一月



附件

《職業訓練局條例》第 5 及 6 條

第 5 條  — 職訓局的宗旨

職訓局的宗旨是─

( a ) 就為確保有一個切合香港發展需要的全面工業教育及工業訓

練制度而需採取的措施向行政長官提供意見；

( b ) 訂立、發展和營辦計劃，以訓練維持和改善工業所需的操作

工、技工、技術員及技師；

( c ) 促進學徒的訓練；

( d ) 向 15 歲及以上的殘疾人士提供技能訓練並就提供該等訓練
加以 統籌 ，以 改 善他 們的 就 業機 會和 訓練 他 們應 付公 開 就

業；

( e ) 設立、營辦和維持科技學院、工業學院、工業訓練中心及技

能訓練中心。

第 6 條  — 職訓局的職能

(1) 職訓局須─

( a ) 審議行政長官向職訓局提出的任何有關工業教育、工業訓練

或技能訓練的事宜，並就該等事宜向行政長官報告；

( b ) 每年向行政長官報告一次，或按行政長官指示的次數向行政

長官報告；

( c ) 審查科技學院、工業學院、工業訓練中心及技能訓練中心在

財務 上的 需要 ， 並就 該等 財 務上 的需 要向 行 政長 官提 出 建

議；

( d ) 營辦和維持政府指派予職訓局的技能訓練中心；

(e) 經常檢討─

( i ) 工業界對已受訓人力的需求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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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i i ) 為應付工業界需求而可提供的已受訓人力；

( i i i ) 可供訓練工業界所需的人力的設施；

( i v ) 僱主提供工業訓練及學徒訓練方面的事宜；及

( v ) 僱主為受訓學員及學徒提供的工業訓練的足夠程度，以

及促進和改善該等訓練所須採取的措施；

( f ) 審議 和建 議何種 行 業 應由行 政長 官根據《學 徒制度 條例 》

(第 47 章 )第 45 條指明為指定行業；

( g ) 審議訓練委員會及一般委員會提出的關於訓練課程的建議，

並如認為適當，則須批准該等建議；及

( h ) 就技能訓練提供技術方面的輔助器材及職業評估。

(2 ) 職訓 局可為 更有效 地執 行其宗 旨而作 出一 切所需 或所附 帶的 事

情，或作出一切有助於更有效地執行其宗旨的事情，並在不損害

前述條文的一般性的原則下，尤可─

( a ) 就任何關於工業教育、工業訓練或技能訓練的事宜向政府及

有利害關係的人諮詢意見；

( b ) 就有關工業教育、工業訓練或技能訓練的任何方面進行或委

託他人進行研究；

( c ) 收取和審議關於發展工業教育、工業訓練及技能訓練的建議

或提議；

( d ) 指明向接受工業訓練的人教授的技能及操作知識；

( e ) 為任何行業設計訓練課程、考試及測驗；

( f ) 就作為某些人接受工業教育或工業訓練的先決條件而對他們

所須達到的最低教育程度作出建議；

( g ) 傳布訓練材料及關於根據第 (1 )款經常檢討的事宜的資料；

( h ) 設立、營辦和維持科技學院、工業學院、工業訓練中心及技

能訓練中心；

( i ) 提供或批准工業教育、工業訓練及技能訓練的訓練課程及其

他設施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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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j ) 幫助 申請 接受工 業 訓 練及技 能訓 練的人找尋 適合的 訓練 設

施；

( k ) 為任何個別行業訂立所須達致的技能水平，就任何行業舉行

考試及測驗，並頒發修讀證明書及合格證明書；

( l ) 經政務司司長批准後，使用政府任何部門的人手、設施及服

務；

( m ) 將職訓局的資金分配予任何人，以提供職訓局批准的訓練課
程 (該人根據任何其他條例負責提供的訓練課程或為應付他
本身對已受訓人手的需求而提供的訓練課程除外 )；

( n ) 僱用員工並給予他們酬金；

(n a ) 向 政 府 繳 付 款 項 ， 為 數 相 當 於 政 府 依 據 《 退 休 金 (特 別 規
定 ) (職業訓練局 )條例》 (第 387 章 )第 4 條須就由政府轉至職
訓局任職的人而支付的退休金款額；

( o ) 聘請技術及專業顧問，就職訓局的任何職能所引起或與職訓

局的任何職能相關的事宜提供意見，並給予他們酬金；

( p ) 支付津貼予修讀職訓局所提供或批准的課程的人；

( q ) 支付津貼予參與提供職訓局所提供或批准的訓練課程的人；

( r ) 支付其認為適當的開支予並非公職人員的職訓局成員、職訓

局委員會成員或訓練委員會或一般委員會的成員；

( s ) 取得、持有和承租為執行職訓局在本條例下的職能所需的任

何財產，並在符合持有該等財產的條款及條件下處置該等財

產；

( t ) 接受合法地給予並符合職訓局在本條例下的宗旨的資金及捐

贈；

( u ) 經財政司司長批准後，以所需的保證借入款項或以其他方式

籌集款項，並為該目的而將職訓局全部或任何部分的財產作

押記；

( v ) 就職訓局提供的服務或使用職訓局提供的設施收取費用；及

( w ) 為貫徹其宗旨或行使其職能而訂立任何合約。


